2024年度岳阳县纪委整体支出
绩效自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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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部门(单位)基本情况
（一）职能职责
根据《中共岳阳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岳阳县监察委员会机关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县纪委与县监委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履行党的纪律检查和国家监察两项职责。
（二）机构设置
单位现有编制114人，在编在岗干部职工103人，退休干部17人。县纪委(县监委)机关设置16个内设机构分别为：办公室、组织部、党风政风监督室、信访室(举报中心)、案件监督管理室、第一至第九纪检监察室、案件审理室、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按章程设立机关党委，有2个下属副科级事业机构县纪委网络信息中心和岳阳县廉政警示教育中心，13个县纪委派驻纪检监察组，派驻改革要求配行政编制54个。县纪委机关及下属二级机构、县纪委派驻纪检监察组全部纳入2024年县纪委本级财务预算，没有单独核算机构。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 一 )基本支出情况
2024年基本支出数为1845.5万元，其中包括人员经费1364.93万元，日常公用经费480.57万元。是指为保障县纪委监委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各项支出，包括用于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以及办公费、印刷费、水电费、差旅费等日常公用经费。均按财政部门要求进行使用和管理。其中“三公”经费的使用和管理严格规范，接待费支出完全按照省市关于公务接待的有关文件执行，2024年度我委没有因公出国（境）情况，彻落实厉行节约、严控“三公”经费。
( 二 )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项目支出数为985.28万元，是指县纪委监委为完成特定工作任务目标而发生的支出，其中：1.乡镇纪检工作经费90万元，主要用于全县15个乡镇（办事处）纪委和全县六大片区开展纪检监察工作所需经费。
2.办案经费733.7万，主要用于全年案件查办、信访调证、线索处置等开支，如办案期间的差旅费、通讯费、交通费、办案设备租用费、办案场所（留置点）使用费、调查取证费、房租费、会议费、工作人员及审查对象伙食费、生活费及陪护人员费用。
3.作风建设工作经费9.13万，主要用于全县纠“四风”督查开支。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24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数为152.45万元，是县纪委监委为落实上级要求，对审查调查谈话场所进行改造建设的开支。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
无。
六、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我单位严格按岳阳县财政局的批复执行预算，“三公”经费、会议费等一般公共支出严格控制在预算标准内，增强了职能履行和重点工作经费的保障能力；加快预算执行进度，提高资金使用绩效；持续推进预决算和“三公”经费公开，按时按质完成预决算公开，规范财务管理；加强财务监督检查，财务管理水平稳步提高。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预算绩效管理追踪执行力度有待加强
开展全面预算绩效管理，需要对各项目的绩效完成进度及资金使用情况进行持续监督与追踪，本年度对于部分年中财政临时追加下达的项目工作经费，未及时设置绩效目标。主要原因是我单位为发挥资金使用效益，结合实际资金缺口对追加资金进行了较长时间的研究和统筹。
（二）项目预算执行率有待提高
从整体情况看，项目支出预算完成率和预算控制率完成较好，部分项目指标执行率有待加强。主要原因是预算指标申请金额未完全匹配实际使用需要，导致年终时有出现批量调剂指标情况。
8、 下一步改进措施
（一）加强沟通对接，提升预算执行率。科学合理安排年度预算，及时申请结余已收回资金重新下达，加强与财评部门沟通联系，保障支付、财评、结算等程序进程，提高资金支付速度。
（二）进一步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与预见性。结合实际运转需要，预编一部分不可预计费用，不断提升财政资金使用的精准性和准确性。
（三）严格绩效和监督管理。加强对项目的监督检查，督促项目按计划进度实施，确保项目按期实现预算绩效目标。
九、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针对绩效自评中发现的问题，我单位将加强与相关单位的沟通协调，采取切实可行的举措整改落实到位。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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